
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对位于石井街道的下表所列房产的权属向相关部门进行核查，现将核查结果进行公示。请相关权利人及知情人士对此内容进
行监督和举报。如有异议，请自公示之日起5日内持相关证明材料到深圳市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土地整备中心提出复核申请，期满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公
示内容将作为征收补偿依据。

更正公示：于2018年7月20日公示的“深圳市坪山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金成村）征收项目房地产权属确权公示”的被补偿人：“邱焕强”中“建筑面积”
更正为：248.54㎡，其他内容不变。

联系人：林志远 联系电话：28820944
联系地址：坪山区坪葵路271号石井街道办事处4楼416室

坪山区石井街道办事处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权利人姓名及身份证号

邱荣来 H045187（A）
邱巧霞 M194918(2)
邱文辉 Y076222（7）
邱荣来 H045187（A）
邱荣添 H078078(4)

邱锦锋 440307197509304117
邱锦妮 440307197708251943

测绘编号

F71
F34
F70

F72-4
F8
F19
F73

建筑面积（㎡）
199.25
73.08
84.78
22.49
850.85
757
24.82

房地产地址

坪山区石井街道金龟社区金成村15号
坪山区石井街道金龟社区金成村15-2号
坪山区石井街道金龟社区金成村15-1号

坪山区石井街道金龟社区金成村

坪山区石井街道金龟社区金成新村一巷4号
坪山区石井街道金龟社区金成村

坪山区石井街道金龟社区金成村

房屋用途

祖屋

住宅

祖屋

坍塌祖屋

住宅

住宅

住宅

是否符合“一户一栋”政策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深圳市坪山区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金成村）征收项目房地产权属确权公示

序号

1
备注：石背路市政测绘项目用地范围现状图

权利人

张丽英

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

坂田街道石背路

测绘
编号

SB149

建筑面
积（㎡）
315.89

产权证
明资料

无

是否符合
“原村民”身份

是

是否符合
“一户一栋”

是

是否符合“两规”
或“决定”处理条件

是

备
注

因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石背路市政改造工程建设需要，需要征收下列红
线范围内建筑物，现将被征收测绘、确权审查结果予以公示，公示期15天。征
收当事人在公示期内对测绘、确权审查结果有异议的，可向深圳市龙岗区坂田
街道办以书面形式提出异议申请，要求对公示内容进行产权复核。公示期届满
无异议或异议不能成立，则公示内容作为拆迁补偿依据。公示内容详见下表：

特此说明。
特别说明：1.公示期为15天，从登报之日起满15天；2.异议申请人提出异

议，须以书面形式，使用实名，并提供联系方式，否则作无效异议，不予受理；3.
异议申请人必须提供产权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资料。

联系电话：36983389 联系人:万工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征收事务中心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公示

广告C03 2018年7月31日
星期二
责编:温欣宇 美编\组版:张冠

★小广告★大市场★花钱少★效果好公告 声明 启事 法律广告 指定刊登

总部：84613613
坪地：13530388852
龙城：13714423931

布吉：13714675924
龙岗：13714423931
坑梓：13714435841

坪山：13590283496
平湖：13924637581
葵涌：13928470485

大鹏：13714800315
横岗：13534032913
坂田：13714675924

分类广告
公 告声 明

遗失声明
深圳市坪山新区罗

记沙县小吃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2440300MA5DJ4YK2B
号，核准日期：2016 年 8
月12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坪山新区佳

琪湘菜馆遗失食品经营
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号 ：JY24403100029373，
签发日期：2016 年 9 月 9
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科洛德打印

耗材有限公司遗失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抵
扣联）一份，发票代码：
4400174130，发 票 号 ：
15618184，已盖发票专用
章，但未作抵扣，现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岗区坪地

街 道 怡 心 社 区 群 防 群

治 联 合 会 遗 失 社 会 团

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440307319735148K，

发证日期：2017 年 6 月

9 日，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吉向英遗失身份证，

证 号 ：

441621198105103043，现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深圳市龙岗区横岗

六约邱记乌江鱼庄遗失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300MA5EM -

TX911，核准日期：2017

年 7 月 24 日，现声明作

废。

清算公告
深圳市创丰盛投资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DTA4X94，经股东决定终止营业，注销，现已组成

清算组进行清算，请有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 天内到我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联系电话：
13798359382，联系人：潘玉仪，地址：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四联社区贤西街21号。

公 告
摩多数据（深圳）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凯等3人诉你单位的劳动报

酬等争议案件 (深龙劳人仲[平湖]案[2017]

1794、1796、[2018]1号)，本委已依法裁决。裁

决如下：1、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17年07月
01日至 2017年 08月 31日期间的工资合计

83903元;二、驳回周仕健其他仲裁请求。因

你办公地址已无人办公，且通过电话、邮寄送

达等方式亦无法联系你单位及主要负责人，

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深龙劳人仲[平

湖]案[2017] 1794、1796、[2018]1号）仲裁裁决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你单位

如不服本裁决，可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起

诉的，本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双拥

街131号

联系电话：0755-85238727 联系人：许

小姐

公 告
深圳市龙岗区香缇丽美容美发店：

本委受理卢国莲诉你单位劳动报酬及休

息休假争议一案（深龙劳人仲(坂田)案[2018]

792号），申请人要求你单位支付正常工作时

间工资、加班工资、经济补偿、赔偿金合计金

额：31268.88元人民币。因你单位工商注册

地不再经营，通过直接、邮寄等送达方式无法

与你单位取得联系送达本案仲裁资料，现以

公告方式向你送达本案下列仲裁文书：应诉

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等仲裁资

料。现定于2018年10月22日上午9时30分
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坂

田仲裁庭开庭（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

布龙路498号坂田街道办坂田仲裁庭，联系

电话：89608002，联系人：劳动仲裁立案室）。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

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

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公 告
深圳诚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刘钻明诉你单位工资争议案件

(深龙劳人仲（平湖）案[2018]1208号)，要求你

单位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违

法解雇的赔偿金、律师费合计 90906元。因

你单位工商注册地已无人办公，且通过邮寄

等方式无法送达，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案

下列仲裁文书：应诉通知书、开庭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调解建议书、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

料等仲裁资料。现定于2018年10月22日上

午 09时 30分在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平湖仲裁（1）庭开庭(地址：深圳

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双拥街131号国土大楼4

楼)。

现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

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深圳市龙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送达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双拥

街131号国土大楼

联系电话：85238727 联系人：许小姐


